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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貧窮線及扶貧委員會高峰會回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 年 9 月 28 日 

政府於今天(9 月 28 日)舉行扶貧委員會高峰會，並公佈「貧窮線」的結果，提出以「住戶

入息中位數的一半」作為「貧窮線」，但政府表明「貧窮線」只用以監察貧窮的最新情況，並

不會訂定扶貧目標及以此評估扶貧措施成效，同時政府於高峰會並沒有公佈具體的扶貧措

施。過去，民間團體一直建議政府採用歐盟標準，把「貧窮線」訂於家庭「住戶入息中位數

的六成」，並要求政府盡快提出扶貧方案，包括訂立低收入家庭補貼計劃、實施全民退休保障

制度及最低工資一年一檢等。但特首梁振英在扶貧高峰會漠視社會的訴求，而期間政府不曾

就制訂「貧窮線」作公眾諮詢，突顯扶貧委員會「黑箱作業」、「閉門造車」！ 

 

扶貧委員會閉門造車 

 

現時扶貧委員會的成員全由政府委任，基層市民沒得直接參與表達意見。此外，扶貧委

員會完全沒有公開其會議及各小組的討論議程及會議紀錄，使市民無法監察委員會的運作及

知悉會議的決策理據。扶貧乃市民的關注議題，扶貧委員會高峰會只邀請民間團體派一名代

表出席，席間亦不設「貧窮線」及扶貧方案的討論環節，而是邀請團體聽取政府公佈「貧窮

線」的結果，卻沒有公佈任何扶貧方案，可見扶貧高峰會缺乏公眾參與及發達意見渠道，政

府單方面公佈的「貧窮線」亦沒有公眾的共識，而政府在處理貧窮問題上亦沒有長遠承擔。 

 

家庭入息中位數一半低估貧窮人口 

 

 「貧窮線」定於家庭入息中位數的一半對制訂扶貧政策有深遠影響。民間團體認為「貧窮

線」的制訂決定了香港的「貧窮人口」，因此「貧窮線」的定位非常重要。若政府以家庭入息

中位數一半制訂「貧窮線」將低估本港的貧窮人口。以一人住戶為例，家庭入息中位數一半

約為$3,650，遠低於一人住戶平均綜援水平 4,350 元，意即「攞綜援可脫貧」。但事實上，綜

援水平遠低於基本生活需要的標準。政府於 1996 年進行了一次「基本生活需要」的綜援檢討，

但至今 16 年並未進行另一次研究，許多新增的基本生活需要開支，如課外活動、健全人士的

電話費、假牙、長者及殘疾人士的中醫開支等都不包括在內。雖然政府會按經濟情況調整綜

援水平，但並不是按通脹調整，令綜援金額落後於通脹，使綜援人士生活捉襟見肘。因此本

會建議政府參考歐盟的做法，貧窮線訂於「家庭入息中位數六成」，使「貧窮線」訂定符合實

際的社會情況。 

 

基本生活無保障 

 以「家庭入息中位數一半」計算貧窮情況亦未能全面反映本港貧窮問題。現時不少家庭

收入有限，需要節衣縮食，以入息計算的「貧窮線」未能反映基層家庭實際的開支及生活匱

乏情況。因此政府應進行「基本生活需要調查」，列出一個家庭基本生活必需貨品及服務清單，



計算出一個家庭在香港生活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支出，成為香港的最基本生活保障線，同時

作為訂定最低工資水平時的參考。 

「公營房屋」津助應豁免於「貧窮線」的計算 

  過去的討論當中，扶貧委員會曾嘗試量化政府對公屋住戶的資助，即以「公屋估價後市

值租金」減「公屋實際租金」的方式，計算公屋租金資助金額，並以此算作居民的入息，並

計算「貧窮線」。但本會認為若以此作為基礎，公屋住戶的家庭入息將會飊升並超越「貧窮線」，

令貧窮人口下降，亦無法反映本港實際的貧窮情況。 

應提出具體扶貧措施 

  特首梁振英上任後一直以「扶貧」為其施政重點，成立扶貧委員會，並承諾每年主持扶

貧高峰會議，訂立和強化扶貧工作的策略性方向。然而，特首梁振英在扶貧高峰會上除公佈

「貧窮線」的結果外，並沒有提出即時的扶貧方案。本港貧窮問題嚴重，現時全港貧窮人口

逾 110 萬，當中近 60 萬人屬在職貧窮家庭，而大部份家庭更並無申領綜合社會保障援助，生

活於水深火熱之中。即使政府於 2010 年就最低工資立法，令 2011 年的貧窮人口顯著下跌，

但在 2012 年貧窮人口重新回升，這與政府拒絶每年按通脹及經濟狀況檢討最低工資水平有

關，令最低工資效應逐步減弱。在職貧窮家庭收入偏低，卻要面對龐大的租金、物價及子女

教育的開支。扶貧委員會雖然過去通過或放寬多個關愛基金項目，但均屬一次性紓困措施，

缺乏長遠承擔。此外，扶貧委員會亦沒針對特別需要社群，如少數族裔人士等提出任何支援

措施，使眾多基層南亞少數族裔居民生活在貧窮線以下。即使政府設有不少扶助低收入家庭

的社會福利措施，但少數族裔居民常因言語障礙而未能受惠，致使他們的處境每況愈下。 

就以上各項，本會要求政府及扶貧委員會:  

1. 應就「貧窮線」的討論進行廣泛的公眾諮詢，並提高扶貧委員會透明度，公開所有討論文

件及會議紀錄; 

2. 將「貧窮線」訂於「家庭入息中位數六成」。即使政府決定將「貧窮線」訂於「家庭入息

中位數一半」，政府應每年公開生活於「家庭入息中位數六成」及「家庭入息中位數七成」

以下的貧窮人口數量，以監察貧窮人口的變化; 

3. 立即展開「基層生活開支研究」，了解香港家庭基本生活開支模式，並以「住戶開支」量

度貧窮情況及訂定扶貧措施; 

4. 「公營房屋」津助應豁免於「貧窮線」的計算; 

5. 應一年一檢最低工資水平，確保最低工資能有持續的消貧作用; 

6. 制定具體的減貧目標，並提出長遠的扶貧措施，包括推行低收入家庭補貼制度、全民退休保

障制度及加強對少數族裔居民的就業及語言支援，包括落實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推出的 “促進

種族平等行政指引” ，及在提供社會服務時主動為其提供免費的傳譯及翻譯服務，以及在勞

工處協助下，建立聘請少數族裔的僱主網絡，並提供職位配對服務。 

 

 


